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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E GROUP LIMITED 

上 置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东特别大会通告  

兹通告上置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谨订于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二）上午
十时正假座中国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 1628弄绿洲中环中心 5号楼 3楼举行股东
特别大会（「股东特别大会」），藉以考虑及酌情通过下列决议案作为本公司之特别决
议案： 

 

特别决议案  

审议及批准建议修订公司章程：  

「动议  

( a )  批准附件一所载的建议修订公司章程（英文版及中文翻译）为本公司的公司

章程，以于本次大会结束后实时取代并废除现行公司章程 ;及  

( b )  授权本公司任何董事在彼等酌情认为必要、适宜或权宜的情况下，签立一

切有关文件及作出一切有关行为或事宜以使建议修订公司章程生效以及被

采纳，包括但不限于向百慕大及香港公司注册处处长作出必要的文件存

盘。」  

 

 

 

 

承董事会命  

上置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徐明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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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有权出席上述通告所举行股东特别大会或其任何续会并于会上投票的本公司股东有权委

任一名或以上代表代其出席会议并于会上投票。受委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2. 代表委任表格连同签署人之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或经公证人签署之副本，须于股东

特别大会或其任何续会指定举行时间 48小时前送达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卓佳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夏悫道 16号远东金融中心 17楼），方为有效。 

 

3. 股东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之后，仍可亲身出席股东特别大会并于会上投票，在此情况下，

委任受委代表的文据应被视为已撤回。 

4. 投票结果将刊载于本公司之网站(https:/ /www.sre.com.hk)。 

 

5. 倘属本公司任何股份的联名登记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联名持有人均可亲身或委派代表

在任何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犹如其为唯一有权投票者；惟倘超过一名有关之联名持有人

亲身或委派代表出席大会，只接受排名较先之该联名持有人（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之投票，就

此而言排名先后按本公司股东名册内之联名持有人名称之排名而定。  

 

 
*  仅供识别  

 


